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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十一屆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」第一次會議 

會議紀錄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08 年 9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

貳、 地點：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陳副主任委員章賢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彙整：楊惠婷 

出席委員：詳參簽到簿 

列席單位：詳參簽到簿 

討論提案： 

一、審議第 1 案、第 2 案：「擬定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-2 地號等 45 筆土地

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（第 1 案）」、「擬定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09 地號等

16 筆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

案（第 2案）」。(承辦人:楊惠婷) 

(一)提案單位報告及發言要點：(略) 

(二)【決議】： 

1. 修正後通過，請實施者依委員及相關單位建議事項修正，授權業務單

位檢視修正後之都市更新計畫書、權利變換計畫書內容，依都市更新

條例規定程序，核定發布實施。 

2. 第 1 案，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。範圍內之國有土地，倘若因故未能讓

售予實施者時，應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程序，變更實施方式。 

3. 第 2 案，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。就不願參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

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同意按其更新前權利價

值比率，計算可分配更新後之權利價值額度，增發補償金。 

4. 第 2 案權利變換範圍內，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率，請分列： 

(1) 都市計畫變更使用開發義務負擔費用比率、用地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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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各重建區段實施重建之共同負擔費用比率。 

5. 第 1 案及第 2 案，應分開獨立檢視，落實都市計畫變更使用開發義務

負擔事項 : 「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部分，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

築土地面積之合計佔變更工業區土地總面積之比例，不得低於 37%，

前開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不得低於變更工業區土地總面積30%。」。 

(1) 第 1案 : 應併同第 2案之權利變換工程實施完竣時或申領使用執

照前，擇程序優先者，完成辦理贈與登記。 

(2) 第 2 案 : 俟權利變換工程實施完竣，由實施者應依據權利變換結

果，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權利變更登

記。 

(3) 依地政機關測量結果之實際捐贈土地面積，如低於開發義務負擔

比例，差額部分，由實施者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比率，計算可分

配更新後之權利價值額度，以現金補足。 

6. 本案綠建築、開放空間、夜間照明、公益設施等之管理維護事務，應

納入房屋銷售簽署之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中，於申請建造執照時，一併

檢附。 

7. 請實施者加強注意降板植栽樹種 (如:竹林)時，可能造成防漏水之影

響。 

8. 第 1 案申請容積獎勵額度 

建築容積獎勵項目 
申請獎勵額度㎡ 

(佔法定容積%) 
說明 

F3 更新時程獎勵 
區段A：889.44㎡(10.00%) 
區段B：840.99㎡(10.00%) 
區段E：859.50㎡(1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5-1 
協助開闢公共設施或周

邊公設 

區段A：1,334.17㎡(15.00%) 
區段B：1,261.49㎡(15.00%) 
區段E：1,289.26㎡(15.00%) 

審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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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容積獎勵項目 
申請獎勵額度㎡ 

(佔法定容積%) 
說明 

F7-1 
建築設計與都市紋理相

互調和之建築設計、無礙

環境、都市防災 

區段A：889.44㎡(10.00%) 
區段B：840.99㎡(10.00%) 
區段E：859.50㎡(1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-2 設計建蔽率 
區段A：800.50㎡(9.00%) 
區段B：588.69㎡(7.00%) 
區段E：601.65㎡(7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-7 夜間照明之獎勵容積 
區段A：266.83㎡(3.00%) 
區段B：252.30㎡(3.00%) 
區段E：257.85㎡(3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 
整 體 規 劃 設 計

（ F7-1~ 7-7獎勵上限

20%） 

區段A：1,778.89㎡(20.00%) 
區段B：1,681.98㎡(20.00%) 
區段E：1,719.01㎡(2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8 綠建築獎勵 
區段A：444.72㎡(5.00%) 
區段B：420.50㎡(5.00%) 
區段E：429.75㎡(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9 規模獎勵 
區段A：1,334.17㎡(15.00%) 
區段B：1,261.49㎡(15.00%) 
區段E：1,289.26㎡(1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 總獎勵額度 
區段A：5,781.39㎡(65.00%) 
區段B：5,466.44㎡(65.00%) 
區段E：5,586.78㎡(65.00%) 

審議通過 

 

9. 第 2 案申請容積獎勵額度 

建築容積獎勵項目 
申請獎勵額度㎡ 

(佔法定容積%) 
說明 

F3 更新時程獎勵 
區段C：858.02㎡(10.00%) 
區段D：802.93㎡(1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5-1 
協助開闢公共設施或周

邊公設 
區段C：1,287.03㎡(15.00%) 
區段D：1,204.40㎡(1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-1 
建築設計與都市紋理相

互調和之建築設計、無礙

環境、都市防災 

區段C：858.02㎡(10.00%) 
區段D：802.93㎡(10.00%) 

審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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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容積獎勵項目 
申請獎勵額度㎡ 

(佔法定容積%) 
說明 

F7-2 設計建蔽率 區段C：772.22㎡(9.00%) 審議通過 

F7-4 開挖率 區段D：802.93㎡(10.00%) 審議通過 

F7-7 夜間照明之獎勵容積 
區段C：257.41㎡(3.00%) 
區段D：240.88㎡(3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 
整 體 規 劃 設 計

（ F7-1~ 7-7獎勵上限

20%） 

區段C：1,716.04㎡(20.00%) 
區段D：1,605.86㎡(2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8 綠建築獎勵 
區段C：429.01㎡(5.00%) 
區段D：401.46㎡(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9 規模獎勵 
區段C：1,287.03㎡(15.00%) 
區段D：1,204.40㎡(1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 總獎勵額度 
區段C：5,577.13㎡(65.00%) 
區段D：5,219.05㎡(65.00%) 

審議通過 

 

二、審議第 3 案：「擬定新竹市東區光復段 243-5 地號等 33 筆土地都市更新

事業計畫案」。(承辦人:黃立旻) 

(一)提案單位報告及發言要點：(略) 

(二)【決議】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審議第 4 案：新訂「新竹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後申

請變更處理標準」(草案)審議案。(承辦人:楊惠婷) 

(一)提案單位報告及發言要點：(略) 

(二)【決議】： 

1. 照案通過，續行依「新竹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」規定，辦理訂定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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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變更，以「協議合建」方式實施，屬「附表一」

之情形，同意由幹事會審議議決後，提報「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

會」備查追認。 

3. 「附表一」 

項次 項目 變更內容 
一 
、 
構 
造 

（一）屋頂突出

物、女兒牆 
原設計水箱取消或屋突外牆內移致樓地板面積

減少者。 
（二）陽台、 雨

遮、花台、

露台 

1.雨遮修改者。 
2.陽台、露台、花台之數量面積增加或位置變更。

（三）水箱、消

防水 箱 
1.水箱、消防水箱因變更位置或增加高度致增加

樓地板面積或建築物高度者。 
2.增設水箱、消防水箱致增加樓地板面積或建築

物高度者。 
二 
、 
設 
備 

（一）昇降設備 昇降設備減設者。 
（二）空調設備 1.增設中央空調備之冷卻水塔。 

2.非中央系統之空調設備，增設冷卻水塔未增加

樓地板面積或建築物高度者。 
三 
、 
其 
他 

（一）綠化設施 1.遊憩設施變更者。 
2.綠化位置、面積變更，且未涉及容積獎勵者。

（二）圍牆 原有圍牆增加、減少修改或圍牆構造、型式變

更者。 
（三）水保設施 擋土、植生、排水等水保設施變更者，且未涉

及容積獎勵者。 
（四）建築物使

用項目 
1.同組之使用項目變更。 
2.同類跨組變更（限於使用強度由高變低 ）。 
3.跨類變更（均限於使用強度由高變低 ）。 

（五）停車空間 停車位置、型式或自設數量變更者。 
（六）招牌廣告

及樹立廣

告 

原核定之增設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調整。 

（七）基地面積 因地籍重測或分割致基面積增加，但各項容積

獎勵與容積移轉面積不變者。 
（八）誤繕 筆誤修正涉及建蔽率及容積率變更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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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議第 5 案：「擬定新竹市北區崙子段 1979 地號等 7 筆(原 6 筆)土地都

市更新事業計畫案」。(承辦人:林柏緯) 

(一)提案單位報告及發言要點：(略) 

(二)【決議】： 

1. 修正後通過，請實施者依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建議事項修正後，授權業

務單位檢視修正後之都市更新計畫書內容，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程序，

核定發布實施。 

2. 公道三側開放空間植栽穴，涉及高程處理部分，請評估降板可行性，

建議與人行步道接齊順平為原則。 

3. 申請容積獎勵額度 

建築容積獎勵項目 
申請獎勵額度㎡ 
(佔法定容積%) 

說明 

F5-3 捐贈都市更新基金 
406.08 ㎡ 
(15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-1 

建築物之造型、色彩、座落

方位與都市紋理相互調和之

建築設計、無障礙環境、都

市防災 

270.72 ㎡ 
(10.00%) 

審議通過 

F7‐8	 設置人行步道 
554.80 ㎡ 
(20.49%) 

審議通過 

F7‐1~
F7‐9小計	

整體規劃設計（ F7-1~ 7-9
獎勵上限 30%） 

812.16 ㎡ 
(30.49%取 30%) 

審議通過 

F 總獎勵額度 
1,218.24 ㎡ 
(45.00%) 

審議通過 

 
 

參、 散會：下午 12 時 30 分。 








